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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出版品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91 年 6月 20 日國秘字第 1415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3 年 3月 19日國秘字第 0930000663號函第 1次修正 

中華民國 95 年 1月 10日國秘字第 0950000003號函第 2次修正 

中華民國 96 年 10月 9 日國秘字第 0960003072 號函第 3 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0年 4月 8 日國秘字第 1000001247A 號函第 4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5 月 1日國秘字第 1010001667 號函第 5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11 月 9日國秘字第 1010004236號函第 6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2年 8月 20日國秘字第 1020003047號函第 7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 日國秘字第 1020004729 號函第 8 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24日國秘字第 1030002157號函第 9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18日國秘字第 1061001406號函第 10 次修正 

 

一、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建立出版品管理制度，促進出版品普及流通，

依據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第十六點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本館出版品，係指以本館經費或名義出版或發行之圖書、連續

性出版品、電子出版品及其他非書資料。 

三、本館出版品之專責管理單位為秘書處，負責管理出版品之編號、寄存、銷

售、出版品資訊維護等事項。 

四、本館各類出版品應編印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等應記載事項，其規

格、形制、版權頁內容等應依本館既有之風格維持一致。 

五、本館出版品之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應以每一獨立出版單元編訂一

號為原則，不同出版形式應分別編號；重製時沿用舊編號，修訂或增訂時

重新編號。每種連續性出版品（如國史館館刊）創刊時編訂一號，連續出

刊時沿用舊編號，更名時應重新編號。 

六、各單位出版品出版印製前，應先通知秘書處，申辦統一編號及各種標準號，

並定期管理維護出版品書目資料。連續性出版品並應於每期出刊後，更新

出版年月及最新卷期資料；停止出刊時加註停刊訊息。 

七、各類出版品應就永久控存量、寄存贈送量、業務需要量、五年銷售量等用

途統籌訂定印製數量，以免存書過剩與浪費。 

八、本館紙本出版品原則以十六開與二十五開之規格擇一印製。但特殊性出版

品得視需要自行設計。 

九、本館出版品之定價，以印製成本為計算基礎，圖書定價原則按菊版十六開

(即二十五Ｋ)，每頁以零點八元計；四六版十六開(即十六Ｋ)，每頁以零

點九元計，得視版稅、管銷費用、委託代售費用、倉儲運費及特殊使用目

的等因素考量增減之；發行時未定價者，應註記工本費，以供未來轉作銷

售之用。 

十、本館出版品銷售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授權出版銷售：依授權出版年限、版數及版稅給付方式，按實際銷售冊

(套)數，核實收繳版稅。 

(二)委託代售：配合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其售價依定價六折計價，每半年

核實結付。但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採公開評選或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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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 

 (三)自行銷售： 

1.開立郵政劃撥帳號第一五一九五二一三號專戶接受國內讀者購書，本

館負擔手續費及郵資，照定價計價。 

2.國內圖書出版業者到館取書，以現金或即期支票一次提書者，依六折

計價；國外圖書出版業者得以委託書，由受託人到館以六折購書。 

3.作（編、譯、口述）者、傳主家屬或受褒揚者家屬等到館購書者，其

售價依定價六折計價。 

4.本館員工（含志工、替代役）得逕向秘書處購書，依定價六折計價，

每本書限購一次。 

十一、本館出版品出售後，除瑕疵外，一概不得退換。 

十二、出版品之贈送原則如下： 

 (一)為推展業務，以本館出版品為餽贈者，各處以科（組）為請領單位；各

室以室為請領單位，每單位每年請領以五冊為限；請領六冊以上或有特

殊需求者，專案簽辦。 

(二)凡對本館業務推展有助益或基於學術推廣交流原則之機關或學校圖書

館等，經本館列冊長期贈送者，以一冊(套)為限，贈送名單視需要隨時

檢討。 

(三)以機關、團體或個人名義索贈出版品，專案簽准者。 

十三、本館出版品提領作業程序： 

(一)為業務需要請領者，由請領單位簽准，或填具國史館請領出版品申請表

（如附表）後，向秘書處提領，並負責轉寄（送）受贈對象。 

(二)機關團體行文索贈簽准者，由秘書處提領寄送。 

十四、著作人、受訪人、編譯者、撰稿人、傳主家屬、受褒揚者家屬或史料提

供者等，回饋冊數從雙方契約約定，無契約者專案簽辦，並由原承辦人

員憑契約書或簽呈影本，向秘書處提領、寄達。 

各出版品承辦人員得提領一冊（套)以備參考；為提供承印廠商樣書得

領一冊(套)(含電子出版品)，簽准後向秘書處提領。 

十五、依圖書館法、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應寄存、交換者，法

有明文規定，從其規定冊數；未規定者，本館得自行審酌冊數。 

十六、為提供典藏借閱，存置本館史料閱覽室二冊(套)。 

十七、本館應視需要，不定期召開出版品檢討會議。 

十八、為降低庫存成本，各種出版品以保管五年為原則，逾期出版品經秘書處

評估其參考價值、市場需求性與書況簽核後，辦理低價拍賣、轉贈或報

廢等結清數量。 

十九、本館各種出版品控存量為三冊，永久保存；出版品原始電子檔及轉製之

電子檔亦應永久保存。 

二十、出版品因破損、污漬、喪失市場需求性，每年不超過總庫存量百分之三

額度內，依程序報廢。 

二十一、本要點未規定者，依政府出版品相關規定及著作權法等規定辦理之。 


